外事处关于申报2015年聘请短期外籍专家项目的通知

各院、系外事工作负责人、外事秘书：
按教育部要求，现开始申报2015年聘请短期外国专家项目。请各院、系做好宣传和通知工作，组织好本院、系的申报。
一、申报要求

1. 外籍专家指具有外国国籍的专家（获外国绿卡的学者不算外籍）；

2．所聘请的外专必须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；
3．所聘外专来校工作，应当具有实质性的工作内容，如承担学校日常教学任务或从事共同科研活动，等等。
二、申报流程

1．项目负责人下载并填写“浙江大学聘请短期外国文教专家项目申请表”（附件1），将电子版发给所在院系外事秘书。
2．各院系外事秘书负责申请表的电子版汇总，并填写《浙江大学院\系聘请短期外国文教专家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。
3．申报日期：

本次申报截止期为6月30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1）电子版申请表和汇总表发送至cyao@zju.edu.cn；
（2）纸质版申请表经院（系）分管外事工作的领导审批签名（签名章无效），加盖院（系）公章后，由院（系）外事秘书统一送交外事处。
三、注意事项

根据往年出现的情况，请各院（系）审批时注意以下问题：

1.申请表中的“专家简要经历”、“来杭工作内容”和“外宾接待计划”栏要求用中文填写；
2.因经费有限，每位老师只能获得聘请一位外专的经费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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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《浙江大学聘请短期外国文教专家项目申请表》
附件2:《浙江大学院\系聘请短期外国文教专家项目汇总表》
附件1：浙江大学聘请短期外国文教专家项目申请表
	项  目

名  称
	

	项  目

负责人
	
	聘 请

单 位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
	
	Email
	

	 聘请外国

 专家姓名
	中 文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日
	

	
	外 文
	
	国籍
	
	护照号码
	

	 工作单位            


	
	签证地
	
	 学   科
	

	
	
	
	
	 学   位
	

	来华期限
	    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共       天
	 职   称 
	

	在杭期限
	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共       天
	 职   务
	

	国外通讯  

 地  址

 (外文)
	
	随行家属姓名、关系、护照号
	

	专家

简要

经历

（中文）
	

	  来杭

工作

内容

（中文）
	

	外宾

接待

计划

 及

经费

预算
（中文）


	

	项 目

类 别
	A
	B
	C
	D
	E
	F

	
	
	
	
	
	
	

	院系领导  

审批意见

（签字）

（盖章）
	
	学校

外事处

意见
	


说明：1、来华专家的背景情况由学院分管院长负责掌握，请不要改动表格的格式，其他信息可另附页。

2、A：海外院士专项； B：当代中国与跨文化专项； C：交叉学科与创新专项； D：一流学科伙伴计划专项；   E：海洋专项； F：新星计划后续专项。
附件2: 浙江大学院\系聘请短期外国文教专家项目汇总表
	聘请单位
	项目名称
	聘请外专
	国家
	项目

负责人
	项目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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